附件1
建设工程材料、构配件、实体质量检测

服务的具体服务事项

为进一步加强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，推进建筑材料检测工作，按照国家及行业标准，及时对园区监管在建项目的建筑材料、构配件、现场主体结构等进行检测，并出具检验报告，最终实现园区建设工程的持续稳定，健康发展。具体服务事项如下：

根据园区具体情况，我方会通知需要被检测的项目工程名称，并下发材料检测通知书。

二、根据工程具体情况，按照国家及行业标准对在建项目的建筑材料、构配件、实体质量等制定检测方案，保证方案的合法性，并对其质量进行检测。
三、检测技术服务具体内容：见证取样检测、建筑工程（使用功能）见证取样检测、建筑门窗检测等。

四、在检测过程中严格遵守相关技术标准及规程，对检验数据的真实性负责，对所出具的检验报告负责。

五、应配合做好现场抽样检查工作，及时完成所委托的检验工作，并及时出具检验报告。

六、对检验不合格的原材料，应及时通知我方。

七、配合我方解答检测事宜并提供建议。

八、办理双方商定的其他检测事务。
